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 2025 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为保证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 2025 年招生工作的顺利

进行，维护学院和考生合法权益，根据教育部及山东省有关

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章程。

第一条 本章程适用于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 2025 年普

通高等教育招生工作。

第二条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招生工作贯彻“公平竞争、

公正选拔、公开程序，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

优录取”的原则。

第三条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招生工作接受纪检监察

部门、新闻媒体、考生及其家长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二章 学院概况

第四条 学院全称：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

第五条 学院代码：14320

第六条 学院办学层次及类型：专科，公办，普通高等职

业院校

第七条 学院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海军路 1166 号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八条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统一领导、组织和协调全院的招生工作，决定相关重大事项。

学院招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招生就业办公室，负责学院

招生的日常工作。



第九条 学院纪委负责对招生工作全过程监督。

第四章 招生与录取

第十条 招生计划：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以各省教育招生

主管部门核定为准。

第十一条 学院在省级招生部门的监督下，全面考核、

公平、公正、择优录取。

第十二条 外语语种：英语。非英语语种慎报。

第十三条 男女比例：各专业性别不限，但是航海技术、

轮机工程技术、船舶电子电气技术专业适宜男生就读，女生

慎报。

第十四条 思想品德和身体健康状况：

考生思想品德考核须合格。身体健康须符合《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文件中的规定和要

求。其中，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技术、船舶电子电气技术专

业体检标准按照我国国家标准《船员健康检查要求》（GB

30035-2021）规定执行：

1．航海技术专业：身高 1.60 米及以上；无色盲及色弱；

双眼裸视均能达 0.1 及以上，且双眼矫正视力均能达 0.8 及

以上；听力以电测听力计测定，一耳裸听力在 0.5、1.0、2.0、

3.0kHz频段上平均小于等于30dB，另一耳裸听力在0.5、1.0、

2.0、3.0kHz 频段上平均小于等于 40dB。其他体检标准参照

教育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相关规定执行。

2．轮机工程技术、船舶电子电气技术专业：身高 1.55

米及以上；无色盲；双眼裸视均能达 0.1 及以上，且矫正视



力均能达 0.4 及以上。听力以电测听力计测定，一耳裸听力

在 0.5、1.0、2.0、3.0kHz 频段上平均小于等于 30dB，另一

耳裸听力在0.5、1.0、2.0、3.0kHz频段上平均小于等于40dB。

其他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相关规

定执行。

第十五条 录取原则：

（一）普通专科录取

1．学院按各省教育招生主管部门规定的志愿设置和投

档原则录取。按考生所在省教育招生主管部门确定的志愿投

档原则，进档考生中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录取；若上线考生

不足，则按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录取征集（后续）志愿考生。

2．按分数优先的原则确定录取专业。对高考成绩达到

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学院按分数优先的原则，即

按高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满足考生的专业志愿。同分

状态下依次按照英语、数学、语文单科成绩从高到低进行录

取。

3．确定录取专业时按照教育部及国家海事局有关体检

标准执行。录取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技术、船舶电子电气技

术专业志愿时，考生的身体条件必须符合教育部及国家海事

局有关体检标准。

4．志愿间不采用分数级差，无相关科目的成绩要求。

5．根据所在省的规定，在志愿生源均不能满足招生计

划时，可录取服从调剂的考生。



6．在确定录取资格时，考生的各种加分情况均计入总

分，无单科成绩要求。

（二）3+2 分段培养贯通本科录取

1. 山东省 3+2 分段培养对口贯通本科录取专业时，严

格按照分数优先的原则录取。

2. 外语语种：英语。非英语语种慎报。

（三）春季高考录取

春季高考录取时按考生专业大类分专业进行录取。

第十六条 录取结果公布渠道：

考生可通过所在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学院招生就业网、

微信公众号、学院招办咨询电话等方式查询录取结果。

第五章 收费标准及资助政策

第十七条 学校按照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教育厅

核定的收费标准及有关规定收费。退费按照国家和省相关规

定执行。

第十八条 学院通过奖、贷、助、补、免等多种资助方式

帮助学生完成学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助学贷款、“绿

色通道”、奖助学金、学费减免、勤工助学等资助项目。资

助条件和标准由学院根据学生家庭经济情况，按照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等 5 部门印发的《山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

（鲁财科教〔2022〕17 号）以及相关的最新规定执行。

第六章 资格审查及证书颁发

第十九条 录取新生要按照录取通知书要求按时报到，不

能按时报到的应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经同意后方可延期报



到，对未经学院同意逾期两周不报到的考生，视为自行放弃

入学资格。

第二十条 新生入校后，学院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规定进行

入学资格复查。经复查不合格者，学院将视不同情况予以处

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凡发现弄虚作假冒名顶替者，一律

取消其入学资格。学院实行全日制在校学习。

第二十一条 对达到毕业要求的毕业生，颁发青岛远洋船

员职业学院学历证书。

第七章 其他

第二十二条 学院不委托任何机构和个人办理招生相关

事宜，请考生及家长谨防上当。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与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政策不

一致的，以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未尽事宜，

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学院联系方式：

招生咨询电话：0532～85752335 85752348

招生监督电话：0532-85752093

学院网址：http://www.qmc.edu.cn

通讯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海军路 1166 号

邮政编码：266400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由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招生就业

办公室负责解释。

http://www.qm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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